
- 2 - 

友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民國 105 年股東常會議案參考資料 

 

討論事項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會提 

案 由：修正公司章程案，謹提請 公決。 

說  明：1、配合 104 年 5 月 20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58161 號令修 

訂公司法第 235 條之 1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派規定 

，擬配合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，修正前後條文對照 

表，詳附件一(第 10 頁)內容說明。 

        2、本公司擬修訂之章程第二十八條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 

分派條文，業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以上核請決議。 

決  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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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事項 

 

一、本公司一○四年度營業狀況，報請  公鑒。 

說 明：一○四年度營業報告書，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二 

（第 11~14 頁）。 

 

二、監察人查核一○四年度決算表冊報告，報請  公鑒。 

說 明：監察人查核報告書，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三 

（第 15 頁）。 

 

三、買回本公司股票執行情形，報請  公鑒。 

說  明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辦法，請參閱附件五(第 28~29 頁) 

 

買 回 期 次 第十一次 

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日 期 104/8/13 

買 回 之 目 的 轉讓予員工 

預 定 買 回 之 期 間 104/8/14 至 104/10/13 

買 回 之 種 類 普通股 

買 回 股 份 之 總 金 額 上 限 新台幣 160,000,000 元 

預 計 買 回 總 數 30,000,000 股 

預定買回股份總數占本公司已發行

股 份 總 數 之 比 例 
1.54% 

預 定 買 回 區 間 價 格 ( 每 股 ) 9 元至 16 元 

買 回 之 方 式 自集中交易市場買回 

實 際 買 回 期 間 104/8/14 至 104/10/13 

實 際 買 回 總 數 19,192,000 股 

實 際 買 回 總 金 額 186,488,353 元 

實 際 買 回 平 均 每 股 價 格 9.72 元 

實 際 買 回 公 司 股 份 

執 行 情 形 

本公司視股價變化及成交量狀況採

分批買回策略，為兼顧市場機制及

維護全體股東權益，因而未依原預

定數量全數買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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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公司發行第一次無擔保交換債執行情形報告，報請  公鑒。 

說  明： 

公 司 債 種 類 國內第一次無擔保交換公司債 

發 行 日 期 104 年 06 月 17 日 

面 額 新台幣壹拾萬元整 

發 行 價 格 依面額十足發行 

總 額 新台幣壹拾貳億元整 

利 率 票面利率 0% 

期 限 五年期 到期日：109 年 06 月 17 日 

募 集 原 因 償還銀行借款 

保 證 機 構 無 

受 託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(股)公司信託部 

承 銷 機 構 元大證券(股)公司 

簽 證 律 師 不適用 

簽 證 會 計 師 
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

高渭川會計師、梅元貞會計師 

償 還 方 法 

除依交換辦法交換、贖回外，到期時按債券面額加計

利息補償金(到期時之利息補償金為債券面額之

1.26%，實質年收益率為0.25%)以現金一次還本 

未 償 還 本 金 新台幣壹拾貳億元整 

贖 回 或 提 前 清 償 之 條 款 詳發行及交換辦法 

限 制 條 款 詳發行及交換辦法 

信用評等機構名稱、評等日期、公司債評等

結 果 
無 

附 其 他 權 利 

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已轉換

（交換或認股）普通股、海

外存託憑證或其他有價證

券 之 金 額 

無 

發 行 及 轉 換 

（ 交 換 或 認 股 ） 辦 法 
詳發行及交換辦法 

發行及轉換、交換或認股辦法、發行

條件對股權可能稀釋情形及對現有股

東 權 益 影 響 

自發行日至民國 105 年 5 月 2 日止，債權人尚未提出

申請交換明泰公司普通股。 

交 換 標 的 委 託 保 管 機 構 名 稱 集保結算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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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認事項 

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會提                

案 由：本公司一○四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，謹提請 承認。 

說 明：1.本公司一○四年度財務報表(資產負債表、綜合損益表、 

          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)，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 

          師事務所高渭川及梅元貞會計師查核完竣，連同營業報告 

          書依公司法規定送請監察人查核完竣並出具監察人查核報 

          告書在案。 

2.各項表冊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二、附件四 

(第 11~14、16~27 頁）。 

以上核請股東常會承認。 

決 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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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會提                

案 由： 

說  明：本公司民國一○四年度稅後淨損為新台 1,870,831,043 元， 

        擬具民國一○四年盈虧撥補表，請參閱下表。以上核請股東 

常會承認。 

 

              友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盈虧撥補表 

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4 年度 

盈虧撥補表 單位：新台幣元 

期初末分配盈餘 2,260,443,937 

減：104 年稅後淨損 (1,870,831,043) 

 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、關聯企業之變動數 (13,838,749) 

 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本期變動數 (6,700,000) 

  庫藏股註銷 (10,619,840) 

可分配盈餘 358,454,305 

減：分配項目  

  特別盈餘公積 (124,164,536) 

期末未分配盈餘 234,289,769 

        

 

 

董事長：高鶴軒       經理人：魏美玲      會計主管：游淑真 

 

 

決 議： 



- 7 - 

討論事項 

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會提 

案  由：擬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，謹提請  公決。 

說  明：1、本公司擬依公司法第 241 條，以超過面額發行普通股溢 

價之資本公積新台幣 189,841,250 元分配現金，按資本 

公積發放現金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股數，每股 

配發新台幣 0.3 元。現金配發計算至元為止(未滿 1元捨 

去)，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公司之其他收入。 

        2、本案擬授權董事長俟股東會通過後，訂定資本公積發放 

現金基準日及發放日。 

        3、截至 105 年 5 月 1 日止，可參與權利分派之股數為 

632,804,166 股，嗣後如因本公司買回公司股份、將庫 

藏股轉讓員工或註銷或其他因素等，影響流通在外股數 

，致股東配發現金比率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，擬請股東 

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。 

        以上核請決議。 

決  議： 

 

 

 

臨時動議 

 

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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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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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一】 

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

修訂前 修訂後 

第 廿八 條  

本公司為配合整體環境及產業成長特性，配合公司長

期財務規劃、吸引國內、外優秀人才及追求企業永續

經營，採取剩餘股利政策。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

餘，依下列順序分派之： 

(一)提繳稅款。 

(二)彌補以往年度虧損。 

(三)提存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。 

(四)依證券交易法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。 

(五)董事、監察人酬勞金得依一至四款規定數額後剩 

餘之數提撥百分之一。員工紅利就一至四款規定 

數額後剩餘之數提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五為限 

，分配對象得包括本公司之從屬公司員工。 

(六)扣除前各項餘額後，由董事會就該餘額併同以往 

年度盈餘擬具分派議案，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

，股東紅利分派總金額以不低於當年度可分配盈 

餘之百分之三十為原則。 

股利種類：依據本公司資本預算規劃分派股票股 

利以保留所需資金，其餘部分得以現金股利方式 

分派之，唯以不低於總股利之百分之十。 

 

第 廿八 條 

本公司應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百分之一至百分

之十五分派員工酬勞及應以不超過當年度獲利

狀況之百分之一分派董事及監察人酬勞。但公司

尚有累積虧損時，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。 

前項所稱之當年度獲利狀況係指當年度稅前利

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、監察人酬勞前之利

益。 

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董事會以董事

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

決議行之，並報告股東會。 

前項員工酬勞發放股票或現金之對象，得包括符

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。 

第 廿八之一 條 

本公司為配合整體環境及產業成長特性，配合公

司長期財務規劃、吸引國內、外優秀人才及追求

企業永續經營，採取剩餘股利政策。本公司年度

總決算如有盈餘，依下列順序分派之： 

(一)提繳稅款。 

(二)彌補以往年度虧損。 

(三)提存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。 

(四)依證券交易法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。 

(五)董事、監察人酬勞金得依一至四款規定數額

後剩餘之數提撥百分之一。員工紅利就一至四款

規定數額後剩餘之數提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

五為限，分配對象得包括本公司之從屬公司員

工。 

(五)扣除前各項餘額後，由董事會就該餘額併同

以往年度盈餘擬具分派議案，提請股東會決議分

派之，股東紅利分派總金額以不低於當年度可分

配盈餘之百分之三十為原則。 

股利種類：依據本公司資本預算規劃分派股票股

利以保留所需資金，其餘部分得以現金股利方式

分派之，唯以不低於總股利之百分之十。 

第卅一條 

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八日。第一次修

訂於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四月三十日。......第二十九

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○三年六月二十日。如有未盡事

宜，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之。 

第卅一條 

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八日。第一

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四月三十日。......

第三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○五年六月十七日。

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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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二】 

 

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 

 

民國一○四年對友訊而言是困難重重一年，在總體環境而言，除有中

國經濟成長趨緩，主力新興市場受美元走強造成貨幣競貶而普遍步入

景氣衰退，歐洲地區也在去年初開始執行貨幣量化寬鬆對抗經濟衰退

和通貨緊縮，加上中東地區因伊斯蘭國引起政治紛擾，周邊國家軍事

衝突不斷、石油價格崩跌等諸多不利因素；再以經營環境而言，網通

設備產業競爭戰況依然激烈，紅色供應鏈在中國政府大力鼓勵或直接

投資下積極推動其品牌國際化，產業環境因此產生很大的變化．面對

此內外挑戰，公司於年中經過董事會決議指派新經營團隊，展開組織

重整，積極調整戰略，並在溝通形成共識後，確立公司的新願景及方

向。 

 

    審度去年度財務表現，本公司一○四年度全球合併營收新台幣

266.1億元，較前一年度303.1億元減少12%，若以美元計算合併營收

為8.34億美元，與前一年度10億美元比較呈現衰退16%的情況，主要

受到來自於歐元貶值及新興市場步入經濟衰退，終端市場需求疲弱所

致；營業毛利新台幣64.3億元與前一年度82.7億元比較衰退22%，主

要原因來自於美元升值營業成本增加擠壓毛利,且為鞏固原有市占率

無法輕易大幅調價，而在第四季時旺季不如預期，我們也因應市場需

求減緩採用了更保守穩健的方法提列商品庫存跌價損失，以真實反應

市況，同時本公司為加快轉型及組織優化以降低經營成本，增加研發

投資，為未來景氣回升作好準備，研發費用較前一年增加了25.5%，

營業虧損為新台幣15.9億元，而營業利益率則從前一年度的1%下滑至

-6%；稅後淨損為新台幣18.7億元，每股盈餘-2.9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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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以地區別比重來看，新興市場業績受到石油及原物料價格暴跌、

匯率巨幅貶值及通貨膨脹等因素影響，占本公司合併營收比重持續下

滑至60%，歐洲市場則因量化寬鬆貨幣政策造成歐元兌美金貶值16%，

佔本公司合併營收從前一年度22%微幅下滑至21%，北美地區因美國市

場經濟持續復甦及本公司推出高階精品奏效，營業額較前一年度增長

5%，占合併營收比重從前一年度16%增長為19%。以各產品線出貨對一

○四年度營業額比重的貢獻來看；無線產品占37%最高，交換機產品

占27%次之，電信寛頻產品占15%，數位家庭及其他產品則占21%。 

          

    D-Link一直以產品創新，堅持自有品牌為發展核心，去年推出之

旗艦款產品DIR-890L，具備802.11ac三頻雙核心的頂級規格，及最新

「Smart Connect功能」，加上獨特出眾的時尚外型，甫上市即獲得

眾多媒體及消費者的高度關注及一致好評，亦不負眾望地於全球

2,500個產品/服務競品強敵環伺下，以優異的整體效能及時尚科技的

美形設計，榮獲美國權威IT雜誌PC Magazine網通類年度最佳產品肯

定．去年底更以四款802.11ac競速指標產品一舉拿下科技趨勢金獎四

項大獎（全球首款AC1900 USB無線網卡DWA-192及AC1200無線延伸器

DAP-1620勇奪網路暨雲端設備類別傑出科技獎；AC3200旗艦機皇DIR-

890L及全球首推免旋轉180°超廣角高畫質AC家用無線網路攝影機DCS-

2630L則獲頒網路暨雲端設備類別人氣風雲獎殊榮），成為網通業界

入圍最多、獲獎也最多的網通品牌．今年初於CES參展的聯網套組

AC4300路由器(DIR-891L)以及AC1300 無線延伸器(DAP-1655)，也榮

獲CES2016 創新設計與工藝大獎。此外，種種獲獎肯定及銷售佳績更

讓公司確定了產品High/Low 開發方向及策略。 

  

    展望一○五年，全球除美國市場景氣較為樂觀外，其餘市場仍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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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多不利因素持續呈現衰退現象。因此，本公司今年度對非美元區之

營收成長採謹慎保守態度。而經營策略重點將致力於營運成本的降

低：諸如內部組織重整及產品結構重新定位；投資高附加價值之雲端

應用加值服務；針對非核心市場合作夥伴汰弱留強，為確保利潤將更

審慎挑選合作運營商；另在市場行銷上則將以用戶角度考量，量身訂

做提供更多超值整合型解決方案；並透過更加積極地避險操作以確保

公司重拾獲利狀態，同時也為將來的景氣復甦打下基礎作好準備。 

 

    在此特別感謝股東們長期的信賴及支持，經營團隊及全體員工將

繼續秉持穩健經營、永續發展的精神，落實企業社會責任，齊心努力

達成業績目標。最後，敬祝各位股東，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

董事長     高鶴軒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總經理     魏美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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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三】 

 

友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

 

 

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○四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（資產負

債表、綜合損益表、股東權益變動表、現金流量表），經委託安侯建業

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高渭川、梅元貞兩位會計師共同查核簽證竣事，連

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議案等，復經本監察人查核，認為符合公司

法等相關法令，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，報請 鑒察。 

 

     此致 

 

 

友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○五年股東常會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監察人：捷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鄒鳳雲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一 ○ 五 年 三 月 二 十 四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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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五】 

友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十一次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 

 

第一條  本公司為激勵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力，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

一項第一款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「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

司股份辦法」等相關規定，訂定本辦法。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，除

依有關法令規定外，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。 

第二條  本次轉讓予員工之股份為普通股，其權利義務除有關法令規定外，與其他

流通在外普通股相同。 

第三條  本次買回之股份，得依本辦法之規定，自買回股份之日起三年內，一次或

分次轉讓予員工。 

第四條  凡於認股基準日前到職之本公司員工，得依本辦法第五條所訂認購數額，

享有認購資格。 

第五條  員工得認購之庫藏股數額按其考評、特殊貢獻及未來發展潛力等因素予以

核計，茲敘述如下： 

        一、由各級主管考核建議並呈請董事長裁決。 

        二、各次轉讓作業之認股基準日及認購繳款期間等相關事項，依相關 

            規定另行核定。 

員工於認購繳款期間屆滿而未認購繳款者，視為棄權；認購不足之餘額，得由董事

長另洽其他員工認購之 

第六條 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之作業程序： 

        一、依董事會之決議，公告、申報並於執行期限內買回本公司股份。 

        二、董事會依本辦法訂定及公布員工認股基準日、認購繳款期間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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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權利內容及限制條件等作業事項。 

        三、統計實際認購繳款股數，辦理股票轉讓過戶登記。 

第七條 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，以實際買回之平均價格為轉讓價格。 

第八條 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並辦理過戶登記後，除有關法令規定外，其餘權

利義務與原有股份相同。 

第九條  本辦法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生效，並得報經董事會決議修訂。 

第十條  本辦法應提報股東會報告，修訂時亦同。 

第十一條  本辦法如遇法令更新，則授權董事會遵行法令適用之。 

第十二條  本辦法訂立於中華民國 104 年 08 月 13 日。 

 

 


